
证监会：法人账户严格实行实名制

惠顺装饰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被罚

10

万元

中国证监会日前公布了一起法

人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行为案

件，证监会已经依法做出行政处罚。

经查，

2000

年

7

月

26

日至

2007

年

11

月

16

日，天津惠顺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下称惠顺装饰）利用在三

家证券公司开立的惠顺装饰、王某

某、 张某某及张某等

4

个资金账户

下挂的自然人证券账户从事证券

交易，最终亏损

665

万余元。

证监会认定， 惠顺装饰法人利

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的行为违反了

《证券法》第八十条的相关规定，构成

了《证券法》第二百零八条所述行为，

责令惠顺装饰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 对时任惠顺装饰董事

长、 法定代表人梁然宁给予警告，并

处以

3

万元罚款。

“证券账户实名制是证券登记

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维护证券市场

秩序的重要保障。 ”证监会有关部门

负责人指出，包括法人机构在内的广

大证券投资者应以本人名义开户投

资，不得将本人的证券账户提供给他

人使用，特别是法人机构不得违法利

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不得出借

证券账户。证券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

中，应严格确保证券账户开户资料的

真实、准确、完整，投资者身份真实，

证券账户与资金账户实名对应。 证

监会将不断加大执法力度， 依法严

肃查处证券账户使用、 管理过程中

出现的违法违规案件。 (申屠青南)

东北证券保代

涉嫌内幕交易被捕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中国证监会日前通报了一

起东北证券保荐代表人涉嫌

内幕交易被捕的案件———东北

证券保荐代表人秦宣泄露内幕

信息、 在内幕信息公开前违规

买卖股票， 被公安机关依法逮

捕， 目前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

2010

年

8

月中旬，北京国际

医院集团 （下称北医集团）和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西南

合成，

000788.SZ

）研究决定，将

北 医 集 团 持 有 的 北 医 医 药

100%

股权注入西南合成实施重

组。

9

月

27

日，西南合成发布重

组停牌公告。

10

月

26

日，西南合

成发布公告， 披露拟实施定向

增发购买北医医药

100%

股权

的重组预案。上述事项属于《证

券法》 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内幕

信息。

证监会调查发现，西南合成

重组项目由东北证券（

000686.

SZ

）担任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

券指派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的

秦宣 （时任东北证券公司北京

分公司深圳市场部副总经理）

担任该项目的主办人、 现场工

作负责人。 秦宣通过参加相关

会议，履行相关职责等，知悉了

解西南合成拟收购北医医药这

一内幕信息， 并将该信息泄露

给其朋友周某。 在内幕信息公

开前，周某利用“蒋某”等账户

买入“西南合成”股票

597

万股，

交易金额

8951

万元；

2010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 周某卖出

514

万

股，交易金额

8399

万元，盈利

817

万元。

除泄露内幕信息外，秦宣还

利用“任某某”账户在内幕信息

公开前，买入“西南合成”股票

9

万股，交易金额

140

万元，获利

23

万元。

鉴于秦宣等人的行为涉嫌

刑事犯罪，证监会将本案依法移

送公安机关处理，秦宣被依法逮

捕，目前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周某等人内幕交易的违法行

为仍在侦查中。

根据证监会保荐监管系统

显示，秦宣，女，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5

月

13

日期间担任中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2010

年

5

月

14

日至

2011

年

5

月

18

日，任东北证券深圳市场部副总

经理；

2011

年

5

月

18

日与东北证

券解除劳动合同，但保荐代表人

资格尚未变更。

首例阳光私募“抢帽子”操纵市场案曝光

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日前通报了陈杰、 湖北国贸盛乾

投资有限公司涉嫌“抢帽子”操纵

市场案。 这是首例涉及阳光私募

的“抢帽子”操纵市场案。

55次“抢帽子”

这位负责人介绍 ，

2009

年

5

月，证监会对陈杰、国贸盛乾涉

嫌“抢帽子”操纵市场行为立案

调查。

经查，

2008

年

4

月，陈杰、国贸

盛乾合谋，由陈杰以

4

名自然人的

名义持有国贸盛乾一期基金

1.2

亿元份额， 约占该基金总额的

80%

。

2008

年

11

月，国贸盛乾将国

贸盛乾一期账户交由陈杰操作，

陈杰和代飞等人在某证券营业

部，通过

ADSL

专线交易国贸盛乾

一期账户。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4

月，陈

杰利用其控制的北京天工精华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京楚联

办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一方面收

买李某、曹某、涂某等证券公司

研究员，并指使张某等以证券分

析师名义在互联网发表荐股文

章；另一方面雇佣张某、孙某等

研究员在两家电视台财经栏目

公开荐股。

同期， 陈杰指挥操作国贸盛

乾一期账户， 在荐股文章发布前

或荐股栏目播出当日或下一交易

日卖出股票获利。 陈杰和国贸盛

乾通过上述“抢帽子”手法，先后

交易

55

只股票，获利

2488

万余元。

主要涉案人为“惯犯”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因陈杰、 国贸盛乾的上述行为涉

嫌构成《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

定的操纵证券市场罪， 依据有关

规定， 证监会将该案移送公安机

关处理。 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并

在刑事侦查中。

他表示，该案主要涉案人陈

杰因“武汉新兰德”操纵市场案

曾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陈杰时为

武汉新兰德签约客户，武汉新兰

德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汉东代表

公司向陈杰提供股票买入建议，

待陈杰利用其控制的账户买入

后，由朱汉东署名，以新兰德名

义公开推荐相关股票，陈杰则利

用公开推荐造成的市场影响，在

推荐后的下一个交易日卖出股

票牟利。

2007

年

1

月

8

日，朱汉东正式向

陈杰提供包括健特生物（

000416

）

等

10

只股票， 陈杰则在此前后通

过其控制的亲戚账户， 分别买入

健特生物

933210

股、

1665221

股、

2685916

股、

1315831

股。

当日晚间，朱汉东在某财经网

站发表股评， 公开推荐健特生物

股票，发表了题目为《健特生物：

投资银行赢得暴利》。 第二个交易

日健特生物大涨

6.05%

，陈杰则在

当日卖出健特生物股票， 清算金

额高达

2200

余万元。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26

日之

间，通过上述建议、买入、推荐、卖

出的方式交易操作了

37

次， 涉及

东风汽车、首钢股份、西藏发展、

广东甘化、东方电子等股票，非法

获利

5385

万余元，扣除付给武汉新

兰德的

735

万元后，陈杰的违法所

得数额为

4650

万元。

2008

年

11

月

21

日，证监会认定

武汉新兰德和陈杰存在操纵市场

行为， 决定没收武汉新兰德违法

所得

735

万元， 并处以

735

万元罚

款，对朱汉东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

元罚款， 并对其实施证券市场禁

入

5

年。 同时，没收陈杰被证监会

依法冻结的股票。

首例阳光私募“抢帽子” 案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该案是首例涉及阳光私募的 “抢

帽子” 操纵市场案， 涉及人员众

多， 涉案金额巨大， 操纵股票众

多， 荐股渠道涉及多家省级卫视

和财经网站。 与上一次相比，陈杰

这次的犯罪手法更为老练， 反侦

查能力也更强。

从这一角度讲，本案具有高度

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同时由于该

证券投资集合是

200

多只阳光私募

中第一只涉嫌违法的私募基金，

本案又极具敏感性。

一是作案手段的复合型。在本

案中， 陈杰采用多种媒介作为荐

股渠道，而不仅限于网络。 传播终

端涉及多家省级卫视，辐射面宽、

影响力强， 对于投资者也具有更

强的迷惑性和误导性。

二是违法活动组织严密。本案

实际上是陈杰控制一只私募基金

作为一个账户来使用， 并且他利

用证券投资分析机构、软件公司、

影视制作公司等一系列终端，来

编制了一个有组织的“抢帽子”交

易的犯罪网络。

三是涉案金额巨大，操纵股票

众多。 涉案人员均为专业人员，有

专业的证券分析师， 有专业的媒

体制作，有互联网专家。 从技术层

面、 专业层面来提高抢帽子操纵

市场的成功率。 从这三点来看，就

存在一个事先布局、 证据链条分

散、调查环节众多的特点，客观上

增大了调查工作的难度和调查的

工作量。 (申屠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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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诚信资本市场 保

护投资者权益”专栏

“博士后老总”季敏波 券

商老鼠仓第一人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47岁的季敏波， 没有料

到，他的职业生涯早早就画上

句号。

西南证券副总裁、证券投

资管理部总经理兼投资经理、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复旦大学

工商管理博士后，头顶这些显

赫头衔的季敏波， 去年9月才

获得重庆证监局的高管任职

资格核准,任期本该到2012年2

月，但因为涉嫌“老鼠仓”，现

已被公安机关采取了相关措

施。

接触过他的人说，季敏波

身材不高，戴副眼镜，学历很

高又当过老师， 有着很浓的

“书生气”。

就是这位“书生”，在短短

两年多时间里，利用因职务便

利掌握的公司股票自营信息，

通过其亲友控制的多个个人

证券账户，同期与其负责的西

南证券自营账户买卖相同股

票40多只， 单向成交金额约

5000万元， 获利大约2000万

元。 利欲熏心的他，甚至不惜

将公司自营账户中的股票瞬

间打到跌停，倒给早已埋伏好

的个人账户。 正是这胆大妄为

的交易行为，暴露了这只深藏

的“老鼠”。

蹊跷交易 乌龙指还是利

益输送

2011年4月12日， 景谷林

业集合竞价开盘价为11.43元，

开盘不到一分钟， 就被一笔

4498手的大卖单把股价砸到

10.37元，此价格距离跌停价仅

仅差2分钱， 此后股价又被小

单快速拉起，这一过程仅仅在

一分钟内完成。 当天，景谷林

业收盘价为11.62元，当天接盘

的账户收益超过12%。 之后几

天， 景谷林业股价一直涨到

13.19元才掉头向下。

是谁砸盘景谷林业，用四千手

大单让其股价瞬间跌至跌停

板？ 又是谁在跌停板上“慷慨

解囊”？ 4498手并不是小单，这

足以跻身公司前十大流通股

东，如此走势是乌龙指还是赤

裸裸的利益输送呢？

大单、瞬间跌停，K线图上

长长的下影线很是扎眼，这显

然不能用正常的交易行为来

解释。

监管部门也关注到了这

一异动。 证监会通过核查发

现，当日景谷林业集合竞价阶

段前后，托管于上海、浙江等

地区的“孙某某”等9账户，以

接近跌停价的10.37-10.39元

的价格区间申报买入景谷林

业71.7万股；9:30:36， 西南证

券自营账户以10.36元每股的

价格，申报卖出景谷林业44.98

万股，并与“孙某某”账户组成

交36.18万股，占该笔卖出订单

成交量的80%，导致景谷林业

成交均价从11.43元迅速下探

至10.37元。

侧面调查 避免打草惊蛇

证监会发现，在10.37元接

单的“孙某某”账户组，9个账

户中共成交了6个账户，其中5

个来自浙江丽水，1个来自上

海。

为此，根据证监会稽查局

的部署，浙江证监局抽调精兵

强将， 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兵

分三路，分赴浙江丽水、上海

及重庆展开调查。 浙江组和上

海组主要调查这6个账户，重

庆组负责调查西南证券自营

盘交易情况，并同时担任整个

案件的总协调和总指挥。

5月30号，3个调查组同时

到位，并在31号早上同时开始

行动。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重庆

组在调查时没有单刀直入，而

是选择了侧面迂回。 调查组没

有直接找西南证券自营部门，

而是先到公司合规部门了解

情况，通过闲聊，得知公司自

营负责人姓季， 叫季敏波，浙

江丽水人，而且公司在上海也

有自营部门。 季敏波常年在上

海办公，偶尔到重庆。 重庆自

营部负责汇总交易指令并根

据各个交易指令完成交易。

根据浙江组反馈的信息，

浙江5个账户4月12日交易景

谷林业的操作地来自上海，其

中有个账户开户人也姓季。 而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浙江5个

账户虽然开户人各异，但实际

控制人是与季敏波姓名有一

字之差的另一个“季某”，也是

浙江丽水人。

“这可能是一家人。 ”调查

组非常敏感， 马上上网查询，

季敏华的工作单位是丽水龙

泉中学，而季敏波老家也是丽

水龙泉。

“失踪”的交易确认表

“里面有戏，大有文章。 ”

得到上诉线索后，上海组

根据指令马上改变调查方向，

从对3个上海账户的调查改为

重点调查季敏波是否下达过

对景谷林业的交易指令，并约

了季敏波下午2点见面。

出乎意料的顺利，季敏波

痛快地承认他和上述实际控

制浙江5账户的“季某”是亲兄

弟，也口头承认低价卖出景谷

林业的交易指令是他下达的，

还很配合地让上海组开展其

他调查工作。

但认定是季敏波下达的

交易指令， 需要客观证据，也

就是交易确认表。 根据西南证

券的规定，交易员根据投资经

理下达的指令买卖股票，并每

天制作交易记录表格，由投资

经理签字确认后再存档。

由于西南证券在重庆和

上海都有自营部门，交易员会

定期将交易记录汇总（如一个

月一次） 并快递给到上海，上

海的投资经理们签字后再快

递回重庆总部存档。

重庆，交易员说，他虽有

印象，但不太确定是否就是季

敏波下的交易指令，需要核对

下交易确认表，但交易确认表

不在公司总部，而是快递到了

上海。

上海，季敏波尽管口头承

认是他下的交易指令，但说交

易确认表没在他手里。

负责保管交易确认表的

职员也矢口否认收到从重庆

寄来的交易确认表，甚至连前

台负责收发快递的工作人员

也否认见到过这份快递。

但快递确实到了上海，调

查组通过核对快递单号，发现

快递在5月26号就寄到了上

海。

丢失还是故意隐瞒？

季敏波已经承认，故意隐

瞒的可能性不大，那负责保管

交易确认表的职员呢，是不是

在替上司隐瞒？

调查组开始对上海的这

个职员做思想工作，通过各种

方式来争取他主动配合调查。

但调查一直陷于停滞，上海职

员坚称没有见过4月份的交易

确认表，对调查组的劝说不为

所动。调查组不放松，不放弃，

一直坚守到凌晨2点， 这位职

员终于承认交易确认表在他

的办公室，同意从家中返回办

公室拿出交易确认表。 在4月

12日关于景谷林业的交易确

认表上，赫然写着“季敏波”的

签名。

上海组拿到交易确认表

后，马上传真到重庆，交易员

看到传真件，也确认是季敏波

下达的交易指令。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凌晨3

点半， 下午2点开始就滴米粒

未进的调查人员， 这才收工，

结束当天的调查。

6月1号，上午十点，短暂

休息后的调查人员又到西南

证券进一步取证。

在接下来的端午小长假

中，调查组比对分析相关证据

材料，基本认定了季敏波与其

弟弟控制的账户组之间约定

交易、操纵股价的违法事实。

身败名裂 贪婪“硕鼠”终

被捕

然而， 异常交易景谷林

业，只是季敏波违法违规行为

的冰山一角。

经查， 季敏波于2008年9

月进入西南证券，时任西南证

券副总裁、证券投资管理部总

经理兼投资经理，案发期间有

权下达西南证券自营账户的

操作指令，并可对该部门投资

经理的股票交易行为进行实

时监控。

2009年2月28日至2011年

6月30日期间， 季敏波利用因

职务便利掌握的公司股票自

营信息，通过其亲友控制的多

个个人证券账户同期于西南

证券自营账户买卖相同股票

40多只，初步统计，单向成交

金额约5000万元，获利约2000

万元。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本案是证券公司从业人

员涉嫌“老鼠仓”刑事犯罪第

一案。 季敏波的上述行为涉嫌

构成《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规

定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

犯罪案件的规定》 及有关规

定，证监会已于10月12日将该

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目前，

本案仍在侦查中。

“博士后老总” 季敏波 券商老鼠仓第一人

■

“建设诚信资本市场 保护投资者权益” 专栏

移花接木 离奇的“抢帽子”交易案

一边是声称公司的邮箱 “被

盗”， 不知道荐股报告被推荐到媒

体刊登，但另一边是在所发荐股报

告发布之前，公司内部员工及相关

人员集中买入所荐股票，荐股报告

发布后集中卖出。

对这些“抢帽子”交易，公司是

真不知情还是另有隐情？

“抢帽子” 获利逾2800万

2009

年

4

月， 证监会对来自哈

尔滨的两家公司：哈尔滨大富证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哈尔滨新思

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涉嫌操纵市

场行为立案调查。 调查发现，大富

投资、新思路投资及相关人员的行

为涉嫌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

这两家公司的住所相距不远，

只隔了

1

公里多。 大富投资位于哈

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

180

号

1-1

室，法定代表人李德懿；新思路投

资住所在哈尔滨市开发区南岗集

中区长江路

209

号浦发大厦

1206

室，法定代表人张开光。

“

4

月份交易所把案件线索报

告给了证监会，

4

月底，该案正式立

案，随后对该案开展了调查。 ”证监

会调查组人员介绍，当时类似于这

种的案子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起。

证监会调查发现， 大富投资、

新思路投资及相关人员在

2009

年

1

月至

4

月期间， 通过多家媒体发布

个股推荐文章共计

285

篇， 对

99

只

股票进行了

107

次推荐。 部分个股

被大富投资和新思路投资先后推

荐或被同一机构先后两次推荐。同

期，与大富投资、新思路投资及相

关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

19

个账户，

对上述

99

只股票中的

61

只进行了

67

次交易。

“这些交易具有荐股报告发布

前集中买入，荐股报告发布后集中

卖出的典型特征。 ”证监会调查组

人员表示， 经初步计算，

67

次交易

累计交易金额达

20.64

亿元， 累计

盈利

2840

余万元。

“偷鸡” 有时“蚀把米”

在

67

次“抢帽子”交易中，获利

最多的一次买卖 “东方金钰

（

600086

）”，单笔就赚了

167

万多元。

证监会调查发现，

2009

年

3

月

20

日，周五，开盘期间，有

10

个涉案

账户买入“东方金钰”；当日下午

17:

27

，署名为“大富投资”的荐股报告

在某财经网站上对该股进行了推

荐，

2009

年

3

月

22

日，某财经报纸也

发布了“大富投资”对该股的推荐。

2009

年

3

月

23

日， 周一， 开盘

后，

10

个涉案账户全部卖出持有的

该股。这次“抢帽子”交易发生在连

续两个交易日内，

10

个账户共计获

利

167

万余元。

2009

年

3

月

23

日，“

600086

东方

金钰”开盘涨幅为

1.00%

，收盘涨

幅

9.56%

， 当日成交量为前

5

个交

易日平均成交量的

387.67%

；当日

上证综指的开盘涨幅为

0.23%

，收

盘涨幅为

1.95%

， 成交量为前

5

个

交易日平均成交量的

123.59%

。

但是，并不是每一次“抢帽子”

交易都能稳赚。

67

次“抢帽子”交易

中，就有

9

次亏损，其中亏损最多的

一次是买卖“青岛碱业（

600229

）”。

调查发现，

2009

年

3

月

5

日、

3

月

6

日开盘期间，有

9

个涉案账户买入

“青岛碱业”；

2009

年

3

月

6

日下午

17:32

，署名为“大富投资”的荐股

报告在某财经网站上对该股进行

了推荐，

2009

年

3

月

8

日， 某财经报

纸也发布了“大富投资”对该股的

推荐；

2009

年

3

月

9

日、

3

月

10

日开盘

期间，

9

个涉案账户全部卖出持有

的该股。这次“抢帽子”交易发生在

连续四个交易日内，

9

个账户共计

亏损

92

万余元。

2009

年

3

月

9

日，“

600229

青岛

碱业”开盘涨幅为

1.86%

，收盘涨

幅

-7.61%

，当日成交量为前

5

个交

易日平均成交量的

103.30%

；当日

上证综指的开盘涨幅为

0.58%

，收

盘涨幅为

-3.39%

，成交量为前

5

个

交易日平均成交量的

96.15%

。

被出借的“资格”

因大富投资、新思路投资的上

述行为涉嫌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

依据有关规定， 证监会在

2010

年

6

月将此案作为犯罪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侦办。

2010

年

8

月，公安机关对

该案涉案机构及相关人员涉嫌操

纵证券市场犯罪问题立案侦查，目

前，该案主要涉案人员已被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

“进行市场操纵，最先浮出来

的是大富投资和新思路投资，移交

给公安机关之后发现，是其他人员

在利用他们有咨询资格，借用他们

的资格进行市场操纵。 ”证监会调

查组人员表示， 而他们的证券账

户，都是通过各处搜集获得。

大富投资和新思路投资各向

媒体留了一个荐股邮箱，用于发送

荐股报告。面对调查，大富投资荐股

邮箱的注册者辩称，邮箱被黑客攻

击，密码被破译。这位注册者毕业于

计算机相关专业，面对办案人员的

质疑，他答复“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尽管当事人不肯承认，但监管

部门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 “抢帽

子”交易：一是通过向媒体咨询，发

现所有荐股报告是通过这两公司

的指定邮箱发过来的；二是能够认

定交易行为和荐股存在直接关系；

三是在资金上，部分资金流向指向

了这两家公司的人员。

由于大富投资、新思路投资未

按规定保留公司对外发布的荐股

报告原文，今年

3

月份，证监会对大

富投资、 新思路投资做出行政处

罚，对大富投资、新思路投资给予

警告，并分别处以

10

万元罚款。

此外，由于大富投资、新思路

投资已被立案稽查，证监会还暂停

它们新增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继续

配合调查。不管是否有意出借咨询

资格，相关涉案人员难逃司法的判

决。 (申屠青南)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47

岁的季敏波没有料到，他的职业生涯早早就画上句号。

西南证券副总裁、 证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兼投资经理、 上海财经大学博

士、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头顶这些显赫头衔的季敏波，去年

9

月才获得重

庆证监局的高管任职资格核准

,

任期本该到

2012

年

2

月，但因为涉嫌“老鼠仓”，

现已被公安机关采取了相关措施。

接触过他的人说，季敏波身材不高，戴副眼镜，学历很高又当过老师，有着

很浓的“书生气”。

就是这位“书生”，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利用因职务便利掌握的公司股票

自营信息，通过其亲友控制的多个个人证券账户，同期与其负责的西南证券自

营账户买卖相同股票

40

多只，单向成交金额约

5000

万元，获利大约

2000

万元。

利欲熏心的他，甚至不惜将公司自营账户中的股票瞬间打到跌停，倒给早已埋

伏好的个人账户。 正是这胆大妄为的交易行为，暴露了这只深藏的“老鼠”。

2011

年

4

月

12

日，景谷林业

集合竞价开盘价为

11.43

元，开

盘不到一分钟， 就被一笔

4498

手的大卖单把股价砸到

10.37

元，此价格距离跌停价仅仅差

2

分钱， 此后股价又被小单快速

拉起， 这一过程仅仅在一分钟

内完成。当天，景谷林业收盘价

为

11.62

元，当天接盘的账户收

益超过

12%

。 之后几天，景谷林

业股价一直涨到

13.19

元才掉

头向下。

是谁砸盘景谷林业， 用四

千手大单让其股价瞬间跌至跌

停板？又是谁在跌停板上“慷慨

解囊”？

4498

手并不是小单，这

足以跻身公司前十大流通股

东， 如此走势是乌龙指还是赤

裸裸的利益输送呢？

大单、 瞬间跌停，

K

线图上

长长的下影线很是扎眼，这显然

不能用正常的交易行为来解释。

监管部门也关注到了这一

异动。证监会通过核查发现，当

日景谷林业集合竞价阶段前

后，托管于上海、浙江等地区的

“孙某某”等

9

账户，以接近跌停

价的

10.37-10.39

元的价格区间

申报买入景谷林业

71.7

万股；

9:

30:36

， 西南证券自营账户以

10.36

元每股的价格，申报卖出

景谷林业

44.98

万股，并与“孙

某某” 账户组成交

36.18

万股，

占该笔卖出订单成交量的

80%

， 导致景谷林业成交均价

从

11.43

元迅速下探至

10.37

元。

证监会发现，在

10.37

元接

单的“孙某某”账户组，

9

个账户

中共成交了

6

个账户， 其中

5

个

来自浙江丽水，

1

个来自上海。

为此， 根据证监会稽查局

的部署， 浙江证监局抽调精兵

强将，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兵分

三路，分赴浙江丽水、上海及重

庆展开调查。 浙江组和上海组

主要调查这

6

个账户，重庆组负

责调查西南证券自营盘交易情

况， 并同时担任整个案件的总

协调和总指挥。

5

月

30

号，

3

个调查组同时

到位， 并在

31

号早上同时开始

行动。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重庆

组在调查时没有单刀直入，而

是选择了侧面迂回。 调查组没

有直接找西南证券自营部门，

而是先到公司合规部门了解情

况，通过闲聊，得知公司自营负

责人姓季，叫季敏波，浙江丽水

人， 而且公司在上海也有自营

部门。季敏波常年在上海办公，

偶尔到重庆。 重庆自营部负责

汇总交易指令并根据各个交易

指令完成交易。

根据浙江组反馈的信息，

浙江

5

个账户

4

月

12

日交易景谷

林业的操作地来自上海， 其中

有个账户开户人也姓季。 而进

一步的调查发现，浙江

5

个账户

虽然开户人各异， 但实际控制

人是与季敏波姓名有一字之差

的另一个“季某”，也是浙江丽

水人。

“这可能是一家人。 ”调查

组非常敏感， 马上上网查询，

季敏华的工作单位是丽水龙

泉中学，而季敏波老家也是丽

水龙泉。

“里面有戏，大有文章。 ”

得到上诉线索后， 上海组

根据指令马上改变调查方向，

从对

3

个上海账户的调查改为

重点调查季敏波是否下达过对

景谷林业的交易指令， 并约了

季敏波下午

2

点见面。

出乎意料的顺利， 季敏波

痛快地承认他和上述实际控制

浙江

5

账户的“季某”是亲兄弟，

也口头承认低价卖出景谷林业

的交易指令是他下达的， 还很

配合地让上海组开展其他调查

工作。

但认定是季敏波下达的交

易指令，需要客观证据，也就是

交易确认表。 根据西南证券的

规定， 交易员根据投资经理下

达的指令买卖股票， 并每天制

作交易记录表格， 由投资经理

签字确认后再存档。

由于西南证券在重庆和上

海都有自营部门， 交易员会定

期将交易记录汇总 （如一个月

一次）并快递给到上海，上海的

投资经理们签字后再快递回重

庆总部存档。

重庆，交易员说，他虽有印

象， 但不太确定是否就是季敏

波下的交易指令， 需要核对一

下交易确认表， 但交易确认表

不在公司总部， 而是快递到了

上海。

上海， 季敏波尽管口头承

认是他下的交易指令， 但说交

易确认表没在他手里。

负责保管交易确认表的职

员也矢口否认收到从重庆寄来

的交易确认表， 甚至连前台负

责收发快递的工作人员也否认

见到过这份快递。

但快递确实到了上海，调

查组通过核对快递单号， 发现

快递在

5

月

26

号就寄到了上海。

季敏波已经承认， 故意隐

瞒的可能性不大， 那负责保管

交易确认表的职员呢， 是不是

在替上司隐瞒？

调查组开始对上海的这

个职员做思想工作，通过各种

方式来争取他主动配合调查。

但调查一直陷于停滞，上海职

员坚称没有见过

4

月份的交易

确认表，对调查组的劝说不为

所动。 调查组不放松，不放弃，

一直坚守到凌晨

2

点， 这位职

员终于承认交易确认表在他

的办公室，同意从家中返回办

公室拿出交易确认表。 在

4

月

12

日关于景谷林业的交易确

认表上，赫然写着“季敏波”的

签名。

上海组拿到交易确认表

后，马上传真到重庆，交易员看

到传真件， 也确认是季敏波下

达的交易指令。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凌晨

3

点半，下午

2

点开始就滴米未进

的调查人员，这才收工，结束当

天的调查。

6

月

1

号，上午十点，短暂休

息后的调查人员又到西南证券

进一步取证。

在接下来的端午小长假

中， 调查组比对分析相关证据

材料， 基本认定了季敏波与其

弟弟控制的账户组之间约定交

易、操纵股价的违法事实。

乌龙指还是利益输送

蹊跷交易

然而， 异常交易景谷林业，

只是季敏波违法违规行为的冰

山一角。经查，季敏波于

2008

年

9

月进入西南证券，时任西南证券

副总裁、证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兼投资经理，案发期间有权下达

西南证券自营账户的操作指令，

并可对该部门投资经理的股票

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控。

2009

年

2

月

28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 季敏波利用因职

务便利掌握的公司股票自营信

息， 通过其亲友控制的多个个

人证券账户同期于西南证券自

营账户买卖相同股票

40

多只，

初步统计， 单向成交金额约

5000

万元，获利约

2000

万元。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本案是证券公司从业人员涉

嫌“老鼠仓”刑事犯罪第一案。季

敏波的上述行为涉嫌构成 《刑

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利用未

公开信息交易罪，根据《行政执

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

定》及有关规定，证监会已于

10

月

12

日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

查。 目前，本案仍在侦查中。

避免打草惊蛇

侧面调查

“失踪”的交易确认表

疑点重重

贪婪“硕鼠”终被捕

身败名裂


